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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每學期期末考前一個月發函通知各系公告，請需重修的同學至本中心登記。

2. 重修同學前來中心辦公室填寫所欲修習之課程。. 

3. 大一新生分班完成後，將重修生編入C段班。

4. 開學前將資料傳送資訊中心鍵入選課系統。。
	

	法令依據
	

	備註
	承辦人：李姵昀（分機3125）





傳送資訊中心，鍵入校務系統之選課系統。





分配重修學生上課班級





重修同學登記作業





發函通知各系，並申請首頁公告及發送email











